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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科第三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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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運輸 )2 
關如璧女士  
 
關女士：  

 
《 2019 年道路交通法例 (泊車位 )(修訂 )條例草案》  

 
  本部現正審研上述《條例草案》，以就其法律及草擬事

宜向議員提供意見。為方便議員審議《條例草案》，謹請閣下

就附錄所述的事宜作出回應。  
 
  謹請閣下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早 (最好在 2020 年 2 月
17 日或之前 )以中、英文作覆。  

 
助理法律顧問  

 
 
 

(陳以詩 ) 
 
副本致︰  律政司  

(經辦人︰高級政府律師莊家寧先生 (傳真號碼︰
3918 4613)) 
法律顧問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1 

 
2020 年 1 月 17 日

 
 立法會CB(4)564/19-20(03)號文件 



附錄  
 
"停車收費錶"及"憑票泊車機"的定義  
 
1.  本部察悉，根據草案第 3(1)條的建議， "停車收費錶 "指
"經構造及設計為收納及顯示繳費，或只顯示繳費的器具，而繳
費目的是為了使用泊車位；及包括就該泊車位所安裝的車位感

應器，而不論該感應器是否安裝在該器具上 "。根據草案第 3(2)條
的建議， "憑票泊車機 "指 "經構造及設計為就泊車處的泊車位而
發出泊車票的機器或器具；及包括就該等泊車位所安裝的車位

感應器，而不論該感應器是否安裝在該機器或器具上 "。請澄清，
就描述《條例草案》所訂的 "停車收費錶 "及 "憑票泊車機 "而言，
器具與機器有何分別 (如有 )。  
 
"泊車位"及"泊車處的泊車位"的涵義  
 
2.  本部察悉，草案第 3 條載有對 "泊車位 "及 "泊車處的泊車
位 "的提述。本部進一步察悉， "泊車位 "及 "泊車處 "都是《道路
交通條例》(第 374 章 )中的定義詞"泊車位 "指 "泊車處之內以
綫條或其他標記顯示用作容納一部車輛的空位 "(底線為本文所
加，以示強調 )，而 "泊車處 "指 "署長根據本條例指定為泊車處的
地方 "。請澄清就《條例草案》而言，"泊車位 "與 "泊車處的泊車
位 "在涵義上是否有分別。    
 
3.  就這方面，本部察悉草案第 8(1)條就《道路交通 (泊車 )
規例》(第 374C章 )第 11條提出的擬議修訂，關乎運輸署署長 ("署
長 ")在政府土地或泊車處豎立停車收費錶或憑票泊車機的權
力，當中指明該項權力可就 "泊車處內的泊車位 "行使。在草案
第 8(1)條中使用 "泊車處內的泊車位 "此一短語，有否任何特別
原因？  
 
廢除"泊車儲值卡" 
 
4.  本部察悉，《條例草案》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刪除第 374章
及相關法例中某些過時的提述，例如 "泊車儲值卡 "。本部察悉，
舉例而言，草案第 3(4)條建議廢除第 374 章第 2 條中 "泊車儲值
卡 "的定義。草案第 13(1)條建議廢除第 374C 章第 12D 條標題中
的 "泊車儲值卡 "，並代以 "繳費媒介 "。若《條例草案》獲得通過，
依據《條例草案》第 1(2)條，第 374C 章第 12D 條標題的擬議修
訂將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起實施。不過，本部察悉，亦有提述 "泊
車 儲 值 卡 "的 第 12D(1)(a)及 (c)條 會 繼 續 實 施 ， 直 至 草 案
第 13(3)條 (憑藉草案第 1(3)條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以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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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第 12D(1)條的整條條文。請澄清草案第 13(1)條就第 12D 條
標題提出的擬議修訂，是否擬在廢除第 12D(1)條的整條條文之
前生效；若然，作出有關安排的原因為何。  
 
廢除"儲值卡停車收費錶" 
 
5.  本部察悉，草案第 16(3)條建議廢除第 374C 章附表 1 中
第 18 號圖形，該圖形提述二小時儲值卡停車收費錶。不過，若
《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憑藉草案第 1(4)條，該廢除建議只會
在 2023 年 1 月 1 日生效。同時，本部察悉，《條例草案》建議
從相關法例刪除對 "儲值卡停車收費錶 "的提述。舉例而言，草案
第 7(1)(b)條建議廢除第 374C 章第 2 條中 "儲值卡停車收費錶 "
的定義。此外，草案 16(4)條建議在第 374C 章附表 1 中加入第
18A 號圖形，就認可繳費媒介操作的二小時停車收費錶作出規

定。若《條例草案》獲得通過，該等修訂會在 2020 年 5 月 1 日
生效。請澄清，廢除第 374C 章第 2 條中 "儲值卡停車收費錶 "的
定義的建議，以及在第 374C 章附表 1 中加入新訂第 18A 號圖形
的擬議修訂，是否擬在廢除第 374C 章附表 1 中第 18 號圖形的
建議實施之前生效；若然，作出有關安排的原因為何。  
 
泊車儲值卡退款安排的時效期 

 
6.  《條例草案》第 10 條建議在第 374C 章加入新訂

第 12AA 條。該新訂條文的效果似乎是，若泊車儲值卡持有人未
能在 2021年 12月 31日或之前交回泊車儲值卡並申請退款，署長
可沒收泊車儲值卡持有人在泊車儲值卡儲存，款額相等於泊車

儲值卡上用密碼所錄價值的金錢。根據第 374C 章第 12(7)條，
當有泊車儲值卡取消或交回，而署長信納該泊車儲值卡並未以

任何方式經過更改、毀損或損壞，署長須退回相等於泊車儲值

卡上用密碼所錄價值的款額。因此，似乎可爭議的論點是，泊

車儲值卡持有人可合理期望現行政策會繼續適用。請澄清就現

行泊車儲值卡退款安排施加時限的更改政策建議有何法律基

礎。請特別澄清當局有否向泊車儲值卡持有人說明基於甚麼合

理理由，當局建議就第 12(7)條所訂的退款安排施加時限，以及
有否讓泊車儲值卡持有人有機會就退款安排加設時限的建議提

出意見。  
 
7.  請進一步考慮，沒收泊車儲值卡持有人在泊車儲值卡儲

存，款額相等於泊車儲值卡上用密碼所錄價值的金錢，是否可

能導致政府須承擔民事法律責任 (例如基於不當得利的申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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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印上的錯誤 

 
8.  本部察悉，第 374C 章第 III 部標題的英文本有一個排印
上的錯誤 ("Dispay Machines")。本部察悉該標題不具立法效力，
即使如此，也請考慮會否提出修訂，以更正這個錯誤。  
 
 
 


